
阜康市引水入园项目质量检测服务标（二次）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阜康市引水入园项目已由昌州发改农发[2023]30 号文批准，计划总投资为 55580.5 万元，资金

来源为企业自筹。项目业主及招标人为新疆水发瑶池水务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新疆新水建设

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阜康市引水入园项目起点为昌吉州阜康市水源地输水管网建设工程（阜康市“引水入城”工程）

末端水池，末端至 900 高程水池。工程供水对象阜康产业园阜东一区、阜东二区。工程设计年供水

量 3000 万 m
3
，设计流量 0.27~1.30m

3
/s；输水管线管线总长度为 45.90km，其中输水主管线 41.00km，

分水支管 4.90km。本工程为供水工程，按照供水对象的重要性及年供水量，综合确定本工程规模为

Ⅳ等小（1）型工程。

本次招标共划分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质量检测服务标段：

（1）组建现场试验室

按招标文件的要求组建现场试验室，人员配置、设备配置、现场试验室标准化等工作，负责实验

室、办公场所、办公生活用房的建设和管理，并承担上述工作所需费用以及试验耗材等全部费用。

（2）试验检测范围和检测频次

试验检测范围：按国家和行业有关规程、规范、技术要求，完成阜康市引水入园项目所涉及到的

所有试验项目第三方检测，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检测项目：原材料、中间产品、实体、构（部）

件、金属结构、机电设备等试验检测项目，对施工单位上报的各类配合比及与试验有关的各类方案

进行复核, 必要时进行验证试验，以及其它相关技术咨询与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检测单位现场取样。

检测频次：满足国家和行业有关规程、规范和设计技术要求及现场需求，以委托人确定频次为准，

并满足工程竣工验收相关要求。

（3）监督施工单位工地试验室的试验检测工作

对试验设备、检测场所的环境条件、人员及其资质、试验操作方法、资料管理等进行监督、检查

和指导。参与项目法人组织质量巡视、检査，并配合对试验检测质量事故调査的试验取证。

3、评标办法及开标形式

1）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



2）开评标方式：电子开评标（电子招投标相关要求详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流程电子招标交易

平台，投标人投标前须知（首次投标必看））。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单位资格要求

要求投标人必须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组建、国内注册，同时具备水利工程质量检测单位

资质（必须同时具备岩土工程类乙级及以上资质、混凝土工程类乙级及以上资质、金属结构类乙级

及以上资质）。财务状况良好，近 3 年具有类似工程业绩。

4.2 项目负责人资格要求

具有高级及以上工程类专业技术职称，同时具有水利工程岩土、混凝土工程、金属结构类质量检

测员资格证书，具有水利工程岩土、混凝土工程、水工金属结构类质量检测经验。

4.3 本次招标不接受依法列入水利部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黑名单”的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参与

投标。

4.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5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文件将被

否决。

4.6 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应依法依规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基本信息和良好行为记录

信息。投标人在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填报的单位资质、人员资格、业绩、信用评价等信息作

为本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依据。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投标人请于 2024 年 4月 20 日起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流程电子招标交

易平台登录报名并下载招标文件等附件的电子版。

6、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4 年 5 月 10 日 11 时 00 分（北京时间）；递交方法：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全流程电子招标交易平台上传电子投标文件。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流程电子招标交易平台(https://xj.86ztbb.com)，

新疆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s://ggzy.xinjiang.gov.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om/)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水发瑶池水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锦浩

联系电话：13239918381

招标代理人：新疆新水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耿龙祥

电话：13139633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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